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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有办公楼一栋，2-4层整体出租，面积共500平方米

左右，单独门禁，会议室、财务室等一应俱全。有院子停车

方便，一楼有食堂、厨房、单身宿舍可配套出租，全新装修

适合公司使用。

一楼仓库对外出租，面积共1000平方米左右，全塑胶

地面，带仓库办公室。

另有一楼办公室出租，面积500平方米左右，全新装

修，全地毯、中央空调。

办办公公楼楼及及仓仓库库出出租租

地址：柳泉路272号(火炬大厦以北高新区国税局附近)

联系电话： 3595000 18753384249

66日日--1122日日淄淄博博机机动动车车单单双双号号限限行行
┮限行范围为张店(含高新区)、淄川、博山、周村和临淄城区及城乡结合部

┮单日单号、双日双号通行，交警将设岗检查

本报11月5日讯(记者 刘光斌
通讯员 公为进 齐银山) 因和家
里闹矛盾故意离家出走，小伙半年不
与家里联系。11月3日，沂源县公安局
大张庄派出所通过多方调查，终于将
外出打工近半年未与家里联系的王
某某找到。

今年10月份，沂源县公安局大张
庄派出所接到辖区某村王某夫妇的
求助：“我儿子王某某找不到了。”经
了解，王某某自今年6月份声称出去
找工作，至10月份以来，失去联系。民
警获知后，随即组织专人积极寻找。

11月3日，民警再次得到消息，王
某某有可能在青岛。经过县局民警的
努力，并通过与青岛当地公安机关的
联系，成功确定王某某的具体位置，
其家人当天下午赶到青岛，将孩子找
到。经了解，王某某今年19岁，因与家
里闹矛盾，所以外出打工时故意不与
家人联系。经过警方调解，目前王某
某已经与父母重归于好。

与父母闹矛盾

小伙失联半年

申请抢救费用垫付需要以下材
料：《道路交通事故社会救助基金垫
付通知书》；《道路交通事故社会救助
基金抢救费用垫付申请书》；受害人
的身份证明复印件或身份无法确定
的证明；交通事故受害人抢救费用的
诊断证明材料，包括自抢救之时起72

小时内的抢救费用汇总清单、病历资
料等复印件；超过72小时的抢救费用
的，还应当提供书面说明；发生交通
事故机动车所有人和驾驶人身份证
明材料。

交通事故受害人身份不明或者
发生交通事故后机动车逃逸等，不能
提供有关材料的，由公安交通管理部
门事故处理机构提供书面说明，不影
响医疗费垫付。

市交警支队副支队长薛忠文介
绍，目前淄博市基金管理办公室临时
设在张店交警事故处理科，各个区县
交警事故处理科都设有办公地点，救
助资金申请咨询电话：0533-2975009。
有特殊情况的受害人也可申请预约
上门服务。 本报记者 唐菁

如何申请
抢救费用垫付
咨询电话：0533-2975009

交通事故社会救助办法实施以来有效缓解抢救费用纠纷

一一个个半半月月垫垫2255万万元元救救助助1111名名受受害害人人

本报11月5日讯(记者 孙
慧瑶 通讯员 白继农 ) 为
保障淄博的空气质量，按照淄
博市重污染天气应急预案要
求，自11月6日0时至11月12日24

时，淄博全市范围内实行机动
车限行交通管理措施。

据了解，此次单双号限
行范围为建成区和城乡结合
部。淄博城市建成区包括张
店城区 (含高新区 )、淄川城
区、博山城区、周村城区和临
淄城区。单日单号通行，即牌
照尾号为1、3、5、7、9的机动车
通行，双号限行。双日双号通
行，即牌照尾号为2、4、6、8、0

的机动车通行，单号限行。尾
号为字母的机动车号牌以倒
数 第 一 位 数 字 为 准 。6 日 开
始，淄博交警将设岗检查，并
对未按规定驾驶的驾驶员进
行劝导，确保城市环境有效
改善。

黄标车、无标车、拖拉机、
砂石车、渣土车及蓬盖不严的
散装物料运输车禁止在国省道
和城市道路通行。限行期间，客
运、校车、环卫、运钞、军警、消
防、救护、邮政快递、工程抢险、

运输鲜活物资等特种车辆不受
上述措施的限制。

淄博市交警支队请广大
车主和驾驶员认真遵守限行
规定。

据了解，市政府办公厅
印发《淄博市大气重污染应

急预案(暂行)》，预案要求，发
生严重污染天气时，淄博将
采取交通管制措施，维持交
通秩序，限制“黄标车”出行，
禁止无汽车环保标志的机动
车上路。发生极重污染天气
时，将在此基础上，除特勤车

外，实行“单双号”限行。
此外，除淄博外，6日起，

济南、东营、德州、聊城、滨州
6市实施最高一级空气重污
染应急减排措施。其中聊城、
滨州、德州6日起也实施单双
号限行，济南7日起限行。

本报11月5日讯(记者 唐
菁 通讯员 白继农 孙传
红) “道路交通事故社会救助
基金可保证交通事故死、伤者
得到及时处理和救助。”自9月
17日《淄博市道路交通事故社
会救助基金管理暂行办法》出
台，截至目前，淄博市道路交
通事故社会救助基金已累计
对11名事故受害人实施救助，
累计垫付25万元。

今年1月13日6时30分左
右，张店区沣水镇翟某骑自行

车在边沣路被车辆撞倒，翟某
颅脑及面部受伤，肇事车辆逃
逸。随后翟某被送往山东铝业
公司医院抢救。救助基金工作
展开后，张店交警大队事故处
理科及时通知翟某申请救助，
垫付抢救费用。市道路交通事
故社会救助基金管理办公室
工作人员积极指导帮助翟某
填写垫付抢救费用申请书，并
对提交的相关证明材料认真
审核后，将29000元抢救费用划
入医疗机构账户，翟某得到了

及时救治。
道路交通事故社会救助

基金是一种新型的社会救助
措施，对满足条件的交通事
故受害人进行抢救费用和丧
葬费用的资金垫付。垫付的
抢救费用一般是受害人自接
受 抢 救 之 时 7 2 小 时 内 的 费
用，超出 7 2小时须由医疗机
构提出书面理由。按照办法
要求，抢救费用超过交强险
责任限额的、肇事机动车未
参加交强险、机动车肇事后

逃逸的，医疗机构及伤者可
申 请 救 助 基 金 垫 付 抢 救 费
用，每人每次可获得最高 1 0

万元的抢救费用和23000元的
丧葬费用。

由于山东省道路交通事
故社会救助基金2012年7月1

日起施行，自2012年7月1日起
至2014年9月17日之间发生的
交通事故受害人，符合市道
路交通事故社会救助基金管
理规定的，也都在申请的范
围内。

救助基金

还可垫付丧葬费

根据办法要求，事故管辖地公安交警部门在处理死亡道路交通事故案件中，对符合救助
情形的，受害人亲属或者殡葬服务机构可以书面申请救助基金垫付丧葬费用，

要求垫付丧葬费用，应出具以下材料：《道路交通事故社会救助基金丧葬费用垫付申请
书》；受害人法医尸体检验报告或鉴定书；《尸体处理通知书》；受害人运送、存放、冷藏、火化
等丧葬费用原始单据；受害人的身份证明复印件、受害人近亲属或委托代理人身份证明、户
籍地公安机关出具的近亲属证明、委托代理人的委托书；事故处理部门出具的道路交通事故
认定书或事故证明。 本报记者 唐菁

相关链接

相关链接

张店人民路部分路段经常出现车辆拥挤状况(资料片)。 本报记者 王鸿哲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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